






德财基〔2025〕审预字017号

关于金属回收公司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增补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财政部财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金属回收公司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增补预算（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经区城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项目建设专题调度会议备忘》（2019年第2次）批准，征收德山街道办事处莲花池社区、莲花池社区10组农村集体土地14.691亩，征地范围内拆迁房屋36户；我中心于2021年12月出具了第一次预算评审报告《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片区开发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预算的审核报告》（德财基〔2021〕审预字第052号），于2022年4月出具了第二次预算评审报告《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片区开发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二次预算的审核报告》（德财基〔2022〕审预字第014号）。现根据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常德经开区征地拆迁“一事一议”会议纪要》（2025年第1次）规定对本项目增补预算。
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二、评审依据
1.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报送的《金属回收公司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增补预算》，包括预算方案、送审单及项目资料；
2.区城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项目建设专题调度会议备忘》（2019年第2次）；
3.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常德经开区征地拆迁“一事一议”会议纪要》（2025年第1次）；
4.区征地拆迁工作协调办公室《常德经开区征地拆迁项目调度及“一事一议”会议纪要》（2021年第2次）；
5.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红线外房屋的情况说明》；
6.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金属回收公司项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增补预算中漏报货币安置补贴费用的情况说明》；
7.区征地拆迁所《常德经开区金属回收公司拆迁安置资格审定表》；
8.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德管发〔2019〕6号）；
9.区城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执行<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有关操作细则的通知》；
10.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19〕5号）；
11.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常德市财政局《关于注销集体土地上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给予信赖利益保护补偿费通知》（常国土资发〔2018〕5号）；
12.区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片区开发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预算的审核报告》（德财基〔2021〕审预字第052号）；
13.区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片区开发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二次预算的审核报告》（德财基〔2022〕审预字第014号）；
14.其他相关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本项目的房屋拆迁补偿费、经营损失补偿费、货币安置补贴、信赖利益保护补偿、工作经费和不可预计费等相关费用。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经营损失补偿报审经营面积多计，审减2.4万元；
2.扣未拆迁房屋原预算补偿费，审减204.42万元；
3.货币安置补贴报审少计一人，审增13.2万元；
4.工作经费因计费基数调整，审减10.98万元；
5.不可预计费因计费基数调整，审减10.98万元；
6.审减率超15%按规定扣减工作经费，审减6.51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建设单位预算送审金额为7205573元，审定金额为4984627元（其中房屋拆迁补偿费-793669元、货币安置补贴5148000元、工作经费152579元、不可预计费217717元、信赖利益保护补偿260000元），审减金额为2220946元，审减率30.82%。（详见附表）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本项目根据原批复征收土地14.691亩，拆迁房屋36户；现根据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金属回收公司红线外房屋的情况说明》及要求将属于土地挂牌出让范围外的三户房屋（蔺成新、陈兴国、李俊）不纳入拆迁范畴，扣减以上三户原预算补偿金额；
2.该项目房屋拆迁补偿费采用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计算；
3.信赖利益保护补偿费用参考《常德市财政局关于注销集体土地上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给予信赖利益保护补偿的通知》（常国土资发〔2018〕5号）计算；
4.区征拆征收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和项目业主应切实加强沟通与衔接，对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全面的调查、核实，杜绝重复报审、补偿；
5.本次预算金额只能作为本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参考，实施时务必按相关政策、规范、标准据实补偿，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单位承担。
七、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清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彭建、郑治铭     初审负责人：彭建
内审人员：元惠敏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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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报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注

	一
	房屋拆迁补偿费
	1274521
	-793669
	2068190 
	　

	1 
	房屋结构补偿费
	102144
	102144
	0 
	　

	2 
	室内设施包干补偿费
	51072
	51072
	0 
	　

	3 
	层高补偿费
	5107
	5107
	0 
	　

	4 
	超深基础统筹
	2554
	2554
	0 
	　

	5 
	固定围墙或自然院落外设施
	2554
	2554
	0 
	　

	6 
	交房腾地奖
	50000
	50000
	0 
	　

	7 
	搬家过渡费
	42800
	42800
	0 
	　

	8 
	经营损失补偿费
	940140
	916190
	23950 
	　

	9 
	地上附属设施补偿费
	78150
	78150
	0 
	　

	10 
	扣不拆迁房屋补偿费
	0
	-2044240
	2044240 
	　

	二
	货币安置补贴
	5016000
	5148000
	-132000 
	　

	三
	工作经费
	327526
	217717
	109809 
	5%

	四
	不可预计费
	327526
	217717
	109809 
	5%

	五
	信赖利益保护补偿
	260000
	260000
	0 
	　

	六
	小 计
	7205573
	5049765
	2155808 
	29.92%

	七
	审减率超15%扣减工作经费
	0
	-65138
	65138 
	　

	合  计
	7205573
	4984627
	2220946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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